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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805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提出 

壹、本號解釋聲請案原因事實大要及聲請釋憲之主張 

  本號解釋聲請人為某未滿 18 歲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被害

人之私密照遭三名少年散布，經警方以違反刑法第 235條第 1項

「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之非行行為，而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下稱北院少年

庭）調查。北院少年庭調查後認為並無相當證據足認其中一位少

年參與非行，而裁定不付審理，聲請人抗告後遭臺灣高等法院駁

回。北院少年庭經調查後，裁定另二位少年應予訓誡之保護處分，

聲請人抗告後亦遭臺灣高等法院駁回。聲請人在對其中一位少年

不付審理案件中，抗告理由包括北院少年庭在調查程序未給予被

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在對另外二位少年處

以訓誡處分案件中，抗告理由亦包括北院少年庭進行的審理程序，

未給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 

  臺灣高等法院駁回聲請人二件抗告之裁定理由有相同之論

述：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第 36條及第 39條規定僅明

文應予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及少年調查官陳述

意見之機會，未有如同刑事訴訟法第 271條第 2項「審判期日，

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之類似規定，少年

保護事件審理細則亦無類似或準用刑事訴訟法此一章節、法條之

規定，因此原審少年法庭縱未傳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到

庭陳述意見，難謂有何程序上瑕疵或不當。聲請人針對此二份確

定終局裁定理由主張少事法第 21 條（調查程序有關傳喚少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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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以及第 36 條（審理程序有關傳喚少年之規定）（下稱系

爭規定），並未就少年法院法官或少年調查官對於少年非行事件

之調查或審理時，賦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到場及陳述

意見之機會，違反憲法第 7 條之平等權，並且限制了憲法第 16

條訴訟權。 

  本號解釋認為少事法第 36 條及其他少年保護事件之相關條

文，未明文規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於少年保護事件處理

程序中得到庭陳述意見，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有

違憲法保障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之意旨，而限於二年內修正。但是

對於在調查期間所適用之少事法第 21 條，則因該條文未為確定

終局裁定所適用，而為不受理之決定。 

  本席贊同本號解釋，並提出協同意見如下： 

貳、於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程序中，系爭規定未明定被害人得到庭

陳述意見部分 

一、系爭規定適用於少年觸法事件，與刑事訴訟法第 271條規定

差異之理由 

  按少事法規定之少年保護事件處理範圍包括少年觸犯刑罰

法律之行為者（少事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下稱觸法少年），

以及未觸犯刑罰法律之虞犯／曝險少年（少事法第 3條第 1項第

2 款）1。 

                                                 

1 少事法於 108 年 6 月 19 日修正前採虞犯制度，於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 目至第 7 目訂定 7

類虞犯事由；108年 6 月 19日修法後採「高風險」的曝險少年概念，原 7類虞犯事由，保留第

5 目至第 7 目之 3類，已極接近觸犯刑罰法律或嚴重戕害少年身心健康之事由，改列為同條第

2 項，同時修改之少事法第 18 條等對曝險少年採行政輔導先行機制，相關規範自 112 年後始施

行。本號解釋原因事件之二份確定終局裁定均作於 104年，適用當時之少事法；而本號解釋發

布日為 110 年 7 月 16 日，少事法第 3 條已修改，修法後之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機制則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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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號解釋原因案件之二份確定終局裁定均涉及少年觸法事

件，二份裁定都將系爭規定與刑事訴訟法第 271條作比較，並得

到在少年保護事件未傳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到庭陳述意

見並無程序上瑕疵或不當之結論。按少事法所處理的觸法少年之

行為與刑事訴訟法所審理犯罪行為之客觀要件並無差別，僅觸犯

者是否已滿 18 歲之差異而已。系爭規定為何未如同刑事訴訟法

第 271條第 2項明定應傳喚被害人，於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未見

說明。但一般論述均認為其差異之根源，在於少事法與刑事訴訟

法有不同之立法意旨。少事法之立法目的是為「保障少年健全之

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少事法第 1條），

而刑事訴訟法之目的是為「追訴處罰」犯罪（刑事訴訟法第 1條

參照）。在不同的立法目的之下，少事法規定之少年保護事件與

刑事訴訟法之審理程序有許多差異，如：少事法於少年保護事件

調查及審理不公開（少事法第 34條），與法院之審判應公開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 3款、法院組織法第 86條、第 87條參

照），已有重大差別；少年為陳述時，得不令少年以外之人在場；

少年以外之人為陳述時，得不令少年在場（少事法第 38 條）等，

足見保護少年之隱私，並避免少年保護事件進行之程序對少年情

緒及其健全成長造成不利之影響，為少事法之立法基礎，立法者

應是在此考量之下將系爭規定與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規定加

以區隔。 

二、學者與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下稱少家廳）之意見 

(一) 對於少事法與刑事訴訟法立法目的之差異，學者認為少事

法的基本結構是一個同心圓結構，以非行少年為核心，為

                                                 

施行，正值過渡時期，故本意見書以虞犯／曝險少年稱之。參 108 年 6 月 19 日修正第 3 條之

立法理由，及中華民國一Ｏ八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9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出版，初版，民國 109年 12 月，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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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該少年的健全自我成長，圍繞著核心的第一層保護圈

為親權人及教育人員，少年法官、檢察官與少年調查官，屬

第二層保護圈，在處理少年事件過程中，對於來自最外圍

社會力量（可能來自被害人、媒體及其他社會大眾）的影

響，負起減少、調節、過濾或汲取之責任2，學者並認為少

事法「於整體的架構上早已脫離了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拘

束」，「這是一個對傳統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不斷進行侵犯

的法律，並規避其影響力」3，基此見解，被害人之影響被

視為可能對少年的健全自我成長有負面影響力的社會力量

之一環，因此法院必須適當地調節、過濾少年與被害人間

之互動，故一方面避免少年與被害人於審判期日同時在場，

另一方面保護少年之隱私，即為系爭規定之意旨。 

(二) 少家廳對於少事法第 36條未明定準用刑事訴訟法第 271條

第 2 項關於被害人於審判中陳述意見之規定，回覆大法官

書記處之詢問，提供意見4，除引述學者有關同心圓的理論，

另外提出理由包括： 

1. 如准許被害人直接參與少年事件程序可能導致少年退

縮，不易率直地表達自我，無法獲得與少年隱私相關之

事項，使少年事件程序失去所具認識、調和少年身心狀

況之機能，其結果將導致法院難以選擇適當之處遇。 

2. 被害人之參與程序有助於少年之最佳利益，得使少年理

解被害人所受傷害（包括身體、精神），進而讓少年深刻

反省，以改善少年之行為。然而少年如尚無深切之省思，

                                                 
2 少事法之同心圓結構，見李茂生，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基本策略──後現代法秩序序說， 

台大法學論叢，28卷 2 期，1999年 1 月，頁 61。 
3 李茂生，前揭文，頁 3。 
4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10 日廳少家一字第 109000034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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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少年之發言或態度，可能會造成被害人之二度傷害。 

3. 實務上，法官如經衡酌對於少年健全成長之影響，而認

為適當時，被害人除在場旁聽外，運用少事法第 29 條

第 3 項5等規定，被害人通常於調查及審理程序中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 

三、保障少年與維護被害人程序參與權間之權衡考量 

   由上可知，少事法為了保障少年以達到其立法目的，確實用

心良苦，亦值贊同。然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張其有到

庭陳述之訴訟參與權，亦應受到維護，二者間之權衡考量如下： 

(一) 少年觸法事件之被害人與成年犯觸犯刑罰下之被害人，其

身心或財物所受傷害並無差別。被害人在近代刑事訴訟制

度下並非當事人（除自訴外），而居於隱性角色。按被害人

既因犯罪而受害，在訴訟程序中亦應有一定之地位，最近

被害人權益保障運動興起，被害人在刑事訴訟法中之地位

在許多國家均受檢討。既然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第 2 項規

定了被害人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而同為被害人，於少事

法卻無此機會之明文規定。少事法對觸法少年提供保障之

立法意旨，若是以弱化被害人之程序參與權作為保障少年

之方式，對被害人即為不公。 

(二) 在少年保護事件讓被害人有機會陳述意見，與少事法應以

較溫暖之程序處理少年事件以保障少年之意旨並不衝突，

少事法就審理程序已有保護少年之相關規定，應沒有必要

                                                 

5 根據少事法第 29條第 3項：「少年法院為第一項裁定前，得斟酌情形，經少年、少年之法定代

理人及被害人之同意，轉介適當機關、機構、團體或個人進行修復，或使少年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二、立悔過書。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少家廳認為少年法院

裁定前應經「被害人之同意」，得導引出被害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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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限縮被害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傳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可於審理程序中為之即可，未必限於審判期日，更不

一定要與少年同時出庭。依少事法第 38條之規定，亦不可

能對少年進行交互詰問。若於審判期日為之，更可參考刑

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2 之規定，利用遮蔽設備將被害人與

被告、旁聽人適當隔離，甚至採用更嚴格的區隔措施以符

合少事法保障少年之意旨，同時滿足被害人程序參與之權

利。 

(三) 被害人到庭陳述具有讓被害人發抒心情，且協助發現事實，

此即本號解釋理由書所指「以被害人之觀點就少年之行為

提供法院認定與評價之參考」，以及「從被害人之角度協助

法院對少年採取適當之保護措施」。 

(四) 少年保護事件所處理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並非均為犯

行輕微之行為，亦有對被害人身心造成巨大傷害者6。讓被

害人有機會到庭陳述，為基本之保障，目前實務似亦均如

此運作，因此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為原則性之規定，並不會造成實務之困擾。 

(五) 本號解釋要求系爭規定應妥為修正，如參酌刑事訴訟法第

271條第 2項「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者」仍可不傳喚之

規定，使法院得有裁量之權限，本號解釋理由書亦特別宣

示修法時應「依本解釋意旨及少事法保障少年健全自我成

                                                 
6 少年觸犯刑罰應移送檢察官以進行少年刑事案件程序者，有下列三種情形：一、犯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二、事件繫屬後已滿 20歲者。三、除前述情形外，少年法院依調查

結果，認為犯罪情節重大，參酌其品行、性格、經歷等情狀，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者（少事法

第 27 條、第 65 條）。在此規定之下，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均有可能屬少年保護

事件，其中包括：強制性交罪（刑法第 221條）、強制猥褻罪（刑法第 224條）、加重強制猥褻

罪（刑法第 224條之 1）、普通傷害罪（刑法第 277條）、強制罪（刑法第 304條）、普通竊盜罪

（刑法第 320條）、加重竊盜罪（刑法第 321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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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立法目的」，讓法院有更大之裁量空間。  

參、於調查程序中，少事法第 21 條未明定被害人得到庭陳述意

見部分 

  少事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少年法院法官或少年調查官對

於事件之調查，必要時得傳喚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

護少年之人到場。」是於調查程序中，也沒有應傳喚被害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到庭陳述之規定，聲請人亦請求宣告此條規定違

憲。本號解釋因確定終局裁定未適用少事法第 21 條而就此部分

決定不受理，然實亦有討論之價值。 

  少年事件如經調查後認少年犯行情節輕微而作不付審理之

裁定，且又未依少事法第 29 條之規定使少年為道歉、寫悔過書

或對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而在裁定前又未讓被害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者，可以想見被害人一定不服氣，

故依本號解釋修正少事法時，亦可考慮適當修改少事法第 21條，

讓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於調查程序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肆、少事法對觸法少年與虞犯／曝險少年為相同或差異處理之考

量 

一、釋字第 664號解釋針對少年虞犯為解釋，促成 108年修法 

  大法官於民國 98年 7月 31日以少事法為解釋標的，作出釋

字第 664號解釋，宣告當時少事法第 3條第 2款第 3目規定，經

常逃學或逃家之少年虞犯，有涵蓋過廣或不明確之嫌，應儘速檢

討改進，又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少年虞犯，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

教養機構，使其享有一般之學習及家庭環境，即能達成保護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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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化之目的，因此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不符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亦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少年人格權之意旨有違，

而宣告違憲。 

  該號解釋理由書指出當時對於成立少年虞犯之「依其性格及

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的要件，有未盡明確之處，宜儘

速檢討修正之。 

  該號解釋曾受到學者嚴厲之批評，認為「大法官好像沒有明

確地掌握到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刑法間之差異」7，依釋字第 664號

解釋之意旨，少事法於 108 年 6 月 19 日修正第 3 條有關少年虞

犯之定義，並將虞犯之觀念改為曝險少年，同時大幅修改第 18

條，就觸法少年與曝險少年分別處理，其立法理由為「國家對於

需要特別關照與保護之曝險少年，應積極制定優先以行政輔導方式為

之，不輕易訴諸司法程序之措施，並整合一切相關資源，盡力輔導，

以保障其健全之成長與發展」，並於第 18 條第 2 項至第 8 項大幅

增加輔導曝險少年之規定。另外 108年修法時將第 3條所定之 7

類虞犯少年修改為 3類曝險少年時，所刪除之下列 4類：㈠經常

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㈡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

㈢經常逃學或逃家者。㈣參加不良組織者，本席認為這些少年仍

應有受到關心與輔導之必要，按情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等規定，讓適當之社會福利或教養機構加以安置，使其獲得

溫暖照顧及就學機會，始符釋字第 664號解釋之意旨。 

二、本號解釋主要適用對象為少年觸法事件 

   本號解釋之審查標的是少年事件被害人陳述意見之權利，主

要對象是少事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

                                                 
7 見李茂生，釋字第六六四號解釋評釋──憲法的顢頇與天真，台灣法學雜誌，137 期，2009

年 10 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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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者」之觸法少年，雖然同條第 1項第 2款所規定之少年虞犯／

曝險少年理論上亦可能有被害人（如犯罪未遂之情形），但被害

之輕重程度無法與少年觸法事件之被害人相提並論。 

  本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本號解釋之核心見解，「立法者就犯罪

被害人（含少年事件被害人）所定相關程序規範，無正當理由而

未賦予其有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者，即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之要求，而有違憲法保障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之意旨」，亦可見

本號解釋應是以少年觸法事件為主要解釋對象。 

  由本號解釋及第 664 號解釋分別針對觸法少年與虞犯／曝

險少年為解釋對象，可知二者行為性質應屬有別。少事法對於此

二種不同性質之行為，得就其處理程序及處遇分別規範，惟就保

護少年之意旨，應無分軒輊，如 108 年修法後，新增第 18 條第

2 項至第 8項輔導曝險少年所動用之行政資源，亦不應忽略適用

於觸法少年。 


